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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報告 

 
  《柑仔店電子學報》第九期感謝這一年來所內各位師生的支持與愛護。由衷

感謝審查老師辛勞的審查給與修改建議。也感謝兩位投稿者來件投稿，提供自己

的研究彼此切磋。希望今後各位仍不吝指教，使本學報能在台灣研究的這塊領域

上貢獻一己之力。 
 
  本次刊載的兩篇論文，〈戰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山地傳教之開展〉與〈蘭城

新月的想望──宜蘭城古蹟巡禮教學資源之考察〉分別從宗教與古蹟兩個面向討

論山地與宜蘭兩個區域的發展。而這討論的面向，也正凸顯出台灣研究的多樣性。

希望透過這兩篇論文的研究，能夠拓展台灣研究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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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山地傳教之開展 

 

周沛忻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戰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時代轉變與新政府的觀感、二二八的

衝擊與山地傳教活動的開展過程。戰後台灣統治政權的交替，長老教會如何重新

站穩腳步，是首先要探討的問題。其次，二二八事件對長老教會的傳教活動有何

影響，也是值得再思考的課題。 

  透過教會與官方史料的解讀可發現，戰後初期教會與政府在許多觀念與做法

上不同，但兩者之間仍有合作關係，例如政府希望藉由教會宣導政令並推行其政

策，而教會在政府的山地管制之下，必須配合官方政策，以便進入山區傳教，兩

者間存在既矛盾又被迫合作的情況。長老教會與二二八事件的關聯，也是相當值

得關注的焦點。目前學術界，大多僅止於肯定教會對二二八事件的關懷，較少探

討當時教會面對此一變局的態度與策略，本文藉由史料的分析，大致釐清了當時

教會對政府態度的轉變。 

關鍵詞：基督長老教會、國民黨政府、山地傳教、二二八事件、《台灣教會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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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各族群母語是傳承族群文化不可或缺的工具，而文字書寫則是保留語言最重

要的一環，筆者為進一步了解與傳承自己的母語，積極學習台語文字書寫，因而

接觸《台灣教會公報》等以白話字書寫的文獻。在這些文獻上經常可以看到，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民黨政府施政，常抱持批判的態度，實際上也引起不少抗爭

事件。然而，筆者從早期《台灣教會公報》卻發現，戰後初期長老教會是以感恩、

歡迎之姿迎接陳儀政府，熱烈迎接政府官員，並歌頌新時代誕生。雙方關係卻走

向對立，為何出現這種變化，令人備感疑惑？其原因與轉變的時間點，似乎值得

進一步探討。 
  目前有關戰後長老教會的先行研究 1，討論的重點以教會在 1970 年代先後

發表的三大宣言最受注目，這是長老教會公開與政府抗爭、要求改革的最佳證據。

然而戰後初期，尤以二二八事件前後長老教會抱持的態度與做法，卻鮮少被深入

探討。另外，文獻指出基督長老教會戰後山地傳教事業迅速蓬勃，為當時山地住

民唯一外傳宗教。為何在二二八事件前後，政府容許長老教會到山地傳教？其發 
展優勢與傳教過程如何？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筆者抱持以上的問題意識，因此本文首先將重新檢討，戰後初期長老教會與

政府之互動。日治末期，長老教會受到總督府的打壓，戰後長老教會如何重新站

穩腳步？此外，教會對新政府有何期許，以及早期官方有何具體的宗教政策等，

都有深入討論的必要。二二八事件對長老教會的衝擊也值得探究。事件對長老教

會與政府間的關係產生不良的變化，但此時長老教會卻迅速傳入山地，其原因何

在？國民黨政府沿襲日治時期山地管制政策，在這樣的管制辦法的干擾下，基督

長老教會如何開展山地傳教事業？ 
  整體而言，本文主要目標在於，探討戰後初期基督長老教會與政府能夠維持

平穩和諧的原因，以及長老教會山地傳教如何因應環境變化，以及如何面對山地

傳統文化，從而發展出什麼樣的特殊宣教方式。 

二、 戰後初期長老教會與政府之互動 

（一）日治末期至戰後教會組織的發展 

在 1940 年時，因為日本與英、美兩國的關係越來越差，使得英國、加拿大

                                                      
1 洪辭惠，〈台灣政教關係之研究—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大宣言為中心〉（桃園：國立中央大 

 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其首先介紹長老教會的組織架構與神學思想，其中包含了本 

 土神學的思潮。另外，針對 1971 年的〈國是聲明〉、1975 年的〈我們的呼籲〉、1977 年的〈人 

 權宣言〉三大宣言做歷史背景、發表過程及社會影響做論述。江蓓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政 

 治關懷宣言之決策模式與影響評估〉（台北：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在職專班碩士 

 論文，2009）。雖然如今各基督教會從事政治關懷的立場大多一致，但作者運用抽樣訪談的方 

 式，了解各教會細部的想法與個別差異。 



4 
 

等外國宣教師被迫離開台灣。而在戰爭期間，台灣教會在未靠外援的情形下而撐

過此段艱困時期，戰後外國母會則藉此使其獨立自主，故母會中海外傳教委員會

中部分人士主張應放棄台灣教區，從此不必再派遣任何宣教師來台。經過討論之

後，英國長老教會於 1946 年派遣滿雄才牧師（Rev. W. E. Montgomery）夫婦代

表來台慰問。長老教會於戰後也開始尋求恢復與加拿大、英國母會間的關係，請

求重新派遣宣教師協助傳教事宜，並得到兩母會同意，決定再繼續協助台灣教會。

其後，孫雅各牧師（Rev. James I. Dickson）與滿雄才牧師（Rev. W. E. Montgomery）
等宣教師受派返台，對長老教會日後的傳教工作大有助益。2台灣的教會鑑於大

戰期間的獨立經驗，使母會的經濟援助以補助新設的弱小教會為原則，以鼓勵及

維持自養的精神。台灣的教會一面培植人才來管理教務，昔日由教士會辦理的事

務，也交由本地人負責，以保持教會自治的精神。戰後宣教師的派遣不是由英國

母會片面決定，而是由台灣教會申請，否則必須經由台灣教會同意始可派遣。宣

教師的會籍要移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可在母會保留原籍，來台後要聽從總會

的聘派工作。日本戰敗後，英國宣教師陸續回到台灣，但主客關係已有明顯的變

化。南部教會與英國母會已處於平等地位，不再是從屬的關係。3 
另外為實行南北教會合一，長老教會於 1943 年 2 月 25 日在彰化成立「台

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但非出於教會本身之意願，是迫於時局變動及政治因素

下日本強制措施之結果。翌年，在日本政府的計劃下，迫使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

會與日本基督教團台灣教區、日本聖公會台灣傳道區合併，成立「日本基督教台

灣教團」。4同年二月在彰化成立的總會，除南北大會的人員參與外，尚有「日本

基督教團台灣教區」區長上與二郎、總督府宗教調查官宮本延人及數位日人的觀

禮，會中的某些決議，令北部一些代表頗為不滿，如總會幹部方面，多偏重於南

部大會；總會事務所也設於台南新樓內等。上與二郎致詞說：「本日之總會就是

他日教團之預備。5」由此可知，成立總會並非出自台灣教會的本意，而是出於

被迫，一切均為日人教會所主導。 
1945 年隨著日本戰敗投降及結束對台灣的統治，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日

本基督教台灣教團」頓時失去支柱。在台灣眾教會要求下，於 1945 年 10 月 2
日「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統理牧師上與二郎正式對外宣佈解散，結束僅 1 年 5
個月的「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壽命，並將從台灣教會所侵佔的機關與資產歸還

                                                      
2 邱瓊苑總編，《「新編焚而不燬」台灣基督長老教會信徒訓練手冊》（台北：人光出版社，2001 

 年)，頁 80。 
3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一終戰前台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研究》（台南：人光出版社，2003 年)， 

 頁 427。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百年史》（台南：台灣基督 

 長老教會，2000 年），頁 280-282、323。 
4
 黃武東、徐謙信合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歷史年譜》（台北：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 

 會，1959 年），頁 343。 
5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歷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百年史》，頁 300。 



5 
 

原先教會 6。 
教會組織的運作仍分屬南北兩個大會各自行事。雖然南北兩大會各派出代表

籌組「南北合一部會」繼續研辦合一事宜，但僅是有名無實，沒有實際上的作用。7

故台灣長老教會的北部大會與南部大會分別召開常置委員會。西元 1946 年元月

召開了原台灣總會長議員會，但未能依照南部大會之理想，此合併計劃宣告失敗。

提倡南北教會合併的聲音在長老教會內部從未停止，西元 1948 年的全台基督徒

青年夏令營，參加活動約一千二百多名的教會青年們，提出呼籲，要求教會牧者

正視長老教會南北教會合一的重要性，這是戰後第一次從大集會所發出的呼籲。

且青年們更進一步力行合一的行動，翌年成立不分南北教會的「台灣教會青年團

契」總會；南北兩會合併計劃在西元 1949 年 6 月底到 7 月初進行為期四天的討

論，分為傳道（包括山地傳道）、事業（醫院、書局）、家庭（基督教家庭）、青

年（青年團契）、教會（義工訓練）、教育（教會學校）、經濟（教會經濟獨立）

等七個方面來探討。到了翌年十月又召開第二次會議，此次也邀請南北大會來參

加。在此次會議，黃武東牧師提出了南北合一的問題，這個問題卻引起會場人員

的關注與震撼，黃牧師認為經兩次會議，浪費許多時間與金錢，研討的結果，已

獲相當的結論，只欠缺付諸實行，最大原因在於南北教會尚未合而為一。大家既

知合一才能有效推展傳教工作，為何不積極促其實現？接著提出具體的「南北合

一基本方案」8。此方案提出後，引起會場人員一致同意，會議中同意以此方案

做為合併計劃的主軸，並將此方案交給南北大會開會討論，若同意就依此方案進

行合併之計劃。且於 1951 年 3 月 7 日在台北雙連教會召開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第

一屆總會，並以總會之名稱開始參加世界基督徒各組織的活動。9 

（二）教會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 

基督長老教會相當尊重各地的族群、語言、文字，並創造自身在歷史洪流中

的地位與價值。同樣的，他們也與各種政權相互認識，只要不傷及基督教教義及

傳教事功，基本上傳教士非常願意與執政者保持友善的關係，並透過此等關係有

利於傳教。因此，國民政府的到來，台灣的基督長老除了表示歡迎、致敬之意，

也時常邀請政府官員參與相關活動。1946 年 3 月北部召開戰後第一次大會，決

議的重要事項第一條就包括像蔣委員長致敬，並開始以「祖國」之名稱呼中國中

國大陸。10同時，《台灣教會公報》提到蔣中正先生及夫人本身為基督教徒，這

點使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國民政府達成友好關係的目標向前邁進一大步。《台

                                                      
6
 邱瓊苑總編，《「新編焚而不燬」台灣基督長老教會信徒訓練手冊》，頁 79-80。 

7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錄》（台北：前衛出版社，1989 年），頁 201-202。 

8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議會手冊》（台北：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 

 1951 年），頁 8-11。 
9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錄》，頁 202-209。 
10 不著撰人，〈教會消息：北大啟事〉，《台灣教會公報》，689 號（1946 年 5 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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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教會公報》提到蔣委員於 1946 年在湖南聖經學校的演講中的其中一段話： 

救國的方法自然真濟（略）我看就是聖經學校所講的耶穌，通做救國的標

準。耶穌救人本是對伊的博愛犧牲，無靠一切，無想家己的危難，後來有

達成伊的目的。咱現在 beh 救中國，著用耶穌的精神，耶穌的犧牲。11 

長老教會也在《台灣教會公報》承諾必須負擔復興國家的工作，一定要貫徹

基督的精神，認為信仰立國之路是戰後根本的工作。在第一回北部大會中，赴會

的人員除了大會的正議員 47 名、參議員 9 名，開會禮拜之後，更得到台北市長

長游彌堅先生的致詞，也使政府官員更加了解基督長老的動態。《台灣教會公報》

對此記載： 

阮有得著游台北市長彌堅先生的致詞，予阮受大感激，因為有非常的靈氣，

iū-koh 得著政府首腦部用基督的心做心的致詞，也是罕得有的事。12 

南部教會與政府官員的關係更加密切，1946 年１月 18 日晚上，台南教會共

33 人舉辦聚會，並邀請台南縣長 Oan3-kok-khim3、以及海關的主任、會社課長

等官員一同共進晚餐與座談會。《台灣教會公報》中說明他們皆為基督徒，晚餐

時聽他們講起不少唐山教會的消息。13因為如此，南部教會與官員的關係可說是

非常的親密。如 1945 年台南市慶祝聖誕時，台南市長韓聯和公開的一段談話： 

耶穌 siaⁿ-sū chhut-sî 佇亡國民的中間，佇無名聲的地方，佇馬槽？真有意

義。當時猶太人受羅馬國壓迫，teh 望救主，耶穌佇 in 中間無合 in 所期待

ê，才生出賣先生的事件。耶穌 bat 講起末日，國攻擊國，然後上帝國設

立。Taⁿ 世界大戰過了，算是上帝國到 lah，chit-tia̍p 大家是自由平等。Ǹg
望中華民國佇這个日會大燦爛。1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國民政府建立友好的關係，大致可分為三個原因，其一

是基督長老教會以傳教事功為主要發展目的，並不主動與各地政權產生對立的關

係。其二，《台灣教會公報》中多次提到蔣中正先生及許多官員，在中國中國大

陸時就已是基督教徒，定期參加禮拜，因此來到台灣後兩者關係更為融洽。第三，

雙方除了在宗教觀念上並不衝突，政治上的決策以及長老教會的傳教事功，皆需

要對方的協助來完成推廣，教會也可藉此到更多宣教的機會，如戰後第一次的北

部大會中，就決議像政府呈請優待，希望禮拜堂的不動產和腳踏車得以免稅，以

                                                      
11 吳德元，〈論說：禧年光復〉，《台灣教會公報》，688 號（1946 年 4 月），頁 6。 
12 不著撰人，〈教會消息：北大啟事〉，《台灣教會公報》，689 號（1946 年 5 月），頁 3。 
13 不著撰人，〈時事〉，《台灣教會公報》，686 號（1946 年 2 月），頁 7。 
14 不著撰人，〈教會消息：台南市民的救主誕〉，《台灣教會公報》，687 號（1946 年 3 月），頁 3。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siaN2-s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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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傳教者搭火車的減價優惠。15又如 1946 年 8 月《台灣教會公報》（時事）專欄，

發佈省政府的發令：從八月一日開始，全台灣的公娼都要廢止，不能像以前與不

良少年並設在一起。16 
國民黨政府在治台之初，與長老教會的維持平穩和諧的關係，直到 1947 年

發生了二二八事件後，讓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對國民黨政府以政治意識型態為一切

政策考量的態度，產生不滿的態度越來越高，也使得台灣基督長老教會與國民黨

政府的關係漸漸產生質的變化，教會也開始重新思考其在政教關係應扮演的角色

為何，大致上來說，教會在此時期除了二二八事件以外並沒有積極的去參與政治

性的活動，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對國民黨政府，仍是大致抱持著順從與支持的立場，

主要還是為了宣教的考量。 

三、 二二八事件對長老教會的衝擊 

1945 年國民黨政府來台後，因對宗教團體，沒有實質利益的威脅與衝突，

採取較寬鬆的態度。而台灣基督長老教會著重於教會的重建與教務的推展，對政

權的態度，是以歡迎國民黨政府來台，因此教會是抱持著支持與期待的態度。但

到了 1947 年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產生不一樣的轉變。在此次事件發生前，台灣

人民看到的不是有紀律、守法律的統治者，而是充滿征服者姿態的統治政權和貪

官污吏。台灣人民經日治時期的統治，思想會產生比較的心態，在雙方文化、歷

史背景的衝擊下，人民對國民黨政府失望與不滿的情緒逐漸累積，終在1947 年，

因為專賣局查緝員取締私煙，而爆發二二八事件，造成全台官民衝突。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有許多教會的牧師與信徒慘死 17，當時社會瀰漫著肅殺

的氣氛，全台人民陷入惶恐之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礙於時局及政府的監控，無

法在報中對此事件做直接的評論與批判，更不必說對國民政府表達抗議。雖然如

此，《台灣教會公報》中卻逐漸出現特殊的專欄，如〈見學：家庭救護〉，近九百

字的內文教導民眾當鼻子、雙耳、牙齒、喉嚨，腸、腦出血，以及吐血、血流不

止與尿血尿、不省人事時等等狀況時的首要姿勢及應變措施，針對飲食及嚴禁的

項目介紹，並說明其症狀的相關病因，以及之後的療養方式。18在此之前教會並

沒有做過類似的醫療報導，內容也不是一般人時常需要使用的，在 1947 年 6 月

出現如此的說明，可見此專欄是針對許多二二八受害的民眾所寫。也看出長期關

懷台灣人民的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在此種時局之下也不得不轉換其關懷方式，才

                                                      
15 不著撰人，〈教會消息：北大啟事〉，《台灣教會公報》，689 號（1946 年 5 月），頁 3。 
16 不著撰人，〈時事〉，《台灣教會公報》，692 號（1946 年 8 月），頁 7。 
17 岡山教會蕭朝金牧師、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台灣博士林茂生等… 

 都是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的教會菁英，參見趙令級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中部宣教 130 

 年史暨臺中中會設教 70 週年特刊》，（臺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臺中中會，2003 年），頁 215 

 一 219。 
18 不著撰人，〈見學〉，《台灣教會公報》，702 號（1947 年 6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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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於使教會與其所屬牧師與信徒受到波及。 
雖然不方便在報中對二二八事件做直接的批判，但教會一改以往大量刊登歡

迎國民黨政府來台的消息，所有與政府時事的介紹也大幅度縮小。可看出二二八

事件的發生，除讓台灣人民漸漸對國民黨政權產生失望與不滿外，台灣基督長老

教會也漸漸的對國民黨政權產生不信任與質疑，開始重新思考教會在社會中的角

色定位，以及和政權之間的關係，為日後和國民黨政府之間的衝突埋下不滿的重

大因子。 
對比先前對新政府的歌頌及感動，1948 年 5 月《台灣教會公報》的〈時事〉

專欄對於總統選舉的結果報導如下：｢咱的蔣主席有中選做咱的大總統｣19。 
我們回顧戰後蔣中正在《台灣教會公報》中出現的情形，最初是向其致敬的

消息，接著指明上帝派遣蔣委員長幫助我們復興中華民國，以及其來台灣視察的

各種行程及談話內容，並為其解釋因八年抗戰所承受的經濟困難，1946 年底更

與民眾一同為蔣委員歡呼、感謝，並說明蔣中正先生當選國民大會主席並賦予期

盼，以及報導他的銅像設立等等。回歸這次總統的選舉結果，其報導方式略顯簡

短及冷漠。從「北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年譜」也明顯地以官方的角度來描述二二

八事件。20教士們不在報中談論社會暴動及受害的情形，是因為避免涉入事件之

中，以及時局的壓力；但《台灣教會公報》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並沒有刊登

任何政府官員的處理決策或動態報導，之後僅以官方的角度說明大選結果，與

1946 年教會密切注意國家動態並隨時發佈消息的情形大有不同，可以藉此推測

教會不同以往對國民黨政府的友好態度。國民黨政府來台時，教會以魔鬼的方式

比喻日本，並以天堂稱呼新時代的來臨。1947 年 9 月《台灣教會公報》仍出現

類似的文章，但此次所指的魔鬼很顯然不是過去的日治時期，雖然傳教士無法明

諭，卻也間接的說明了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 

Chêng咱做這世間罪惡魔鬼的奴僕，實在是悽慘啦，受pé-pa̍k痛苦無自由。

感謝主擔當咱的痛苦，koh 高升咱做一个管家的人，得著自由，實在有福

氣啦。Taⁿ 咱著做一个誠實盡忠的管家，照時發米糧予家內的人無 tú 著

iau-gō 才有真實的福氣啦。21 

世間實在是苦海，毋免我講大家知；一生歡喜無幾 pái，憂悶苦痛直直來。

（略）不論 tú 著啥景遇，毋通煩惱來掛慮；咱著熱心祈禱主，主會喝散

咱雲霧。信徒大家著知樣，天災地變攏免驚；因為有主通好疼，主對世間

                                                      
19 不著撰人，〈時事〉，《台灣教會公報》，713 號（1948 年 5 月），頁 10。 
20 徐謙信，《北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大會年譜》（台北：北部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大會書房部， 

 1995 年），頁 64。 
21 信者，〈盡忠的奴僕〉，《台灣教會公報》，705 號（1947 年 9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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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贏。22 

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國民黨政府處決的台灣菁英，不乏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

而這些信徒都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培養，為整體水準極高的中產階級。故二二八事

件對長老教會實造成相當大的傷害，因為教會發展主要力量的流失，對日後長老

教會與國民黨間的政教關係也種下不安定的負面因素。基督教會的機構在此時更

是難以運轉，因此《台灣教會公報》在 1947 年 3 月提倡機構和精神確立的重要

性，並說明教會的情形如下： 

雖然台灣光復，已經 1 年 khah 加，iáu-kú 咱的教會，現在猶原 tiàm 佇真

渾沌的世界。（略）傳教師濟濟離開教界；教會親像羊群無牧者；前獨立

的教會 taⁿ 著受母會的補助；各機關雖然有 teh 進行，總是 bē 通積極做出

什麼。23 

在台灣的基督教會在二次大戰末期已受到日本主政者相當嚴厲的監控及壓

迫，戰後不久又受到二二八事件之波及，對教會在戰後復甦重整所造成的影響不

小。雖然長老教會信徒數目在當時台灣所佔人口比率原就不高，而這些政治迫害

行為更是阻礙其教勢發展。黃武東牧師在《台灣宣教》中感嘆長老教會的傳教進

度之所以緩慢是可預期的，因為台灣社會對基督教文化原本排斥心就重，加上日

本及國民黨政府陸續的打壓行為，更使教會的傳教工作在推行阻力甚高。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使國民黨政府與台灣人民處於對立，在二二八

事件中有原住民參與及山地成為平地涉案人士的躲避去處，這使得政府意識到隔

離平地與山地人民的重要，加上後來國民政府在中國的政權不保，若要固守台灣，

勢必要提防平地人煽動山地人民反抗政府的可能，當然也包含了以平地籍傳教士

為主的長老教會與真耶穌教會，在 1949 年之前的入山管制並沒有明確開放傳教

士進入，也時常會出現各地限制山地傳教、或傳教士無法入山等傳聞。 
1949 年 1 月終於在《教會公報》上明確出現入山傳教的消息。 

Taⁿ 台灣山地同胞，已經得著政府正式允准咱長老教會進入傳道；教會當

局也已經有責任者分派佇 30 鄉 teh 活動，相信是父上帝的旨意，用得救

的福音，傳教佇 in 的中間。哈雷路亞！ 

   以下為《教會公報》白話字原文： 

     93.Taⁿ Tâi-ôan san-tē tông-pau，í-keng tit-tio̍h chèng-hú chèng-sek ún-chún 
      lán tiúⁿ-ló kàu-hōe chìn-jı̍p thôan-tō； kàu-hōe tong-kio̍k iā í-keng ū  
                                                      
22 賴江，〈論講：世間是苦海〉，《台灣教會公報》，706 號（1947 年 10 月），頁 10-11。 
23 潘道榮，〈論說：教會重起灶 1.機構 kap 精神著重確立〉，《台灣教會公報》，699 號（1947 

 年 3 月），頁 8。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che7-taN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Tai5-oan5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soaN-te7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tong5-pau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i2-keng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tit-tioh8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cheng3-hu2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cheng3-sek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un2-chun2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lan2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tiuN2-lo2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kau3-hoe7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chin3-jip8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thoan5-to7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kau3-hoe7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tong-kiok8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i2-keng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a7-soah-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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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k-jīm-chiá hun-phài tī 30 hiong the o̍ah-tāng，siong-sìn sī Pē siōng-tè ê  
     chí-ì，ēng tit-kiù ê hok-im，thôan-kàu tī in ê tiong-kan。Ha-le-lu-iah！24 

另外，在 1949 年 1 月的《台灣教會公報》中也記載： 

感謝主！東方所出的 Khé-bêng 星，已經照到佇 in 啦。救主大開恩典的門，

予 in 白白 ē-tit 通進入啦，無分人種，無別平地 á 山頂！實在有樣天邊海

角，東西南北，攏有人 teh o-ló 主。25 

教會報中說明此時政府對社會文化宗教慈善團體人員入山的允許，並不開放

給所有宗教或其他基督教派，惟獨允許長老教會入山傳教： 

這班政府佇 8 月中發表，kan-ta 准長老派入去傳道的 in-toaⁿ，為著山地同

胞單純，chāi-lâi，無宗教，若一時准 kúi-nā 派入去，驚了惹起教理上的紛

爭，顛倒費氣。26 

此份《台灣教會公報》中所指的八月應該是 1948 年，所以長老教會在此時

已獲得政府的允許及支持，可進入山地管制區內傳道。對於當時政府只決議讓單

一教派進入山地傳教，《台灣教會公報》中有以下說法： 

聽見有人 teh 嫌政府無講道，無視憲法的信仰自由；這話無 tú-tú 對，因

為山地是特殊的區 he̍k，有特殊的私情，應該著用特殊的辦法，設山地行

政處，來施行山地行政。27 

因為山地同胞的人情，風俗，習慣，攏 kap 平地人無 siāng，bē 通用一般

tek 的憲法頒行佇 in，為著 in 的文化程度低，生活的水準，差太 hn̄g 啦！

ko͘-put-chiong 著愛有分別。28 

除了山地屬特殊區域應另設辦法，以及避免多個教派同時進入山地的紛爭，

長老教會更認為其歷史組織悠久、有秩序，為純正的信仰，這些都是政府選定長

老教會理由。 

                                                      
24
〈山地之聲〉，《教會公報》，721 號（1949 年 1 月），頁 11。〈山地之聲〉為《教會公報》之連 

 載文章，報導各種山地傳教的消息，從 1948 年 9 月起不定期刊登。93 為內文序號，並附上白 

 話字原文，此後以翻譯資料為主，不再附上原文。 
25 K.Y.C.，〈山地的聲〉，《台灣教會公報》，721 號（1949 年 1 月），頁 11。 
26 K.Y.C.，〈山地的聲〉，《台灣教會公報》，721 號（1949 年 1 月），頁 11。 
27 K.Y.C.，〈山地的聲〉，《台灣教會公報》，721 號（1949 年 1 月），頁 11。 
28 K.Y.C.，〈山地的聲〉，《台灣教會公報》，721 號（1949 年 1 月），頁 11-12。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chek-jim7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bak8-kek-chia2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hun-phai3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chhiuN7-ge5-ti7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bang7-hiong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chin-oah8-tang7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siong-sin3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a7-soah-si7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au7-pe7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pai3-siong7-te3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an2-soe3-e5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chi2-i3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ai3-eng7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tit-kiu3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an2-soe3-e5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hok-im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thoan5-kau3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chhiuN7-ge5-ti7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an2-soe3-e5
http://210.240.194.97/TG/Concordance/concordance.asp?hp=poj&su=tiong-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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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ám-chhái 有人欲講，Siáⁿ-sū kéng 長老派？這也是自然的 kí-khì。長老派

佇世界的地位免講，佇台灣傳教有 83 年的歷史，設教 200 goā 位，信徒

有 5、6 萬人以上。過去 m̄-bat 有事端，比較 tek 組織有完備，傳道者有相

當的教育。長老派傳道方法 kap 禮拜儀式，有 tia̍t-sū，有斯文，有合理，

信仰有純正，會合山地同胞的欠用；koh歡喜協助政府對山地同胞的開發，

用宗教犧牲的精神協力援助。29 

但政府是否將入山傳教的權利交由長老教會壟斷，只能保持懷疑。在 1949
年中國中國大陸淪陷，各地教派陸續前往台灣之前，其他教派在台灣的數量並不

多，部分地區確實可能只有長老教會提出入山申請。 

四、 山地宣教之發展特徵 

在宣教方式上，長老教會採取與漢人地區不同的宣教方式，由於原住民地區

從日治初期開始就由警察機關來治理，並採取隔離方式，杜絕原住民與外界接觸，

使得此地區受到日本文化影響甚深；再加上未與外界接觸下，該地區處於封閉狀

態。當長老教會進入到原住民地區時，需配合當時的環境與傳統文化，發展出特

殊的宣教方式，並發現許多山地原住民的生活特徵，說明如下： 

（一）傳教士首次認識台灣山地環境 

戰後平地傳教士大多是第一次進入到台灣山區，雖然路途艱辛困難，卻也發

現台灣森林之美。傳教士認為太魯閣峽為東洋最大的公園，形容其天然之美的絕

景，用嘴巴是難以形容的。並暸望山谷佇立了貴重的大理石的山岩，教士們在此

許下心願，願主的教會最後能在這大理石的石盤上得到建造，做為台灣的燈台。30

除了發現太魯閣鬼斧神工的 美景 之外，教士們陸續記載了各山區的樣貌，與其

心目中所想像的皆不相同，如傳教士進入玉里山區時紀錄： 

這 pang 我到玉里地方得著一項的証實，就是「聽」毋值著「看」。以前我

所聽的玉里，是 put-chí 大，因為佇後山是排第二位，一 ē 到位，看了 to
毋是親像所聽見的款。31 

又傳教士們以往所認知的觀音山，應屬深山林內的所在，且高度不可小覷。

又聽聞若受派到觀音山，為充軍在後山最不堪的場所，因此非常擔憂。戰後傳教

士進入山區，記載的文章卻不同以往所想： 

                                                      
29 K.Y.C.，〈山地的聲〉，《台灣教會公報》，721 號（1949 年 1 月），頁 12。 
30 高仁心，〈太魯閣的朋友〉，《台灣教會公報》，689 號（1946 年 5 月），頁 1。 
31 不著撰人，〈時事：百聞不如一見〉，《台灣教會公報》，698 號（1947 年 2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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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一 ē 佇目珠前看見的，就是佇山腳，也是佇溪邊的一所在。錯啊！我

以前的意念。咱欲引 chhoā 人，毋是予人聽就可以了，絕對欲看，才會憑

準。32 

傳教士除了了解到台灣山區的情況，戰後各地的聯繫也越加緊密，但是礙於 
當時交通並不發達，通訊聯絡的過程往往遇上各種阻礙。 

（二）山地教徒的禮拜方式 

固定舉行禮拜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儀式，通常包含三個要素：對基督的禮讚、

教會的角色、宣讀並解釋講道的經書。而平地信徒在舉行禮拜儀式時，即使教會

建築尚未落成，大多也會借助某種建築場所來作為禮拜堂。山地原住民教徒，因

為禮拜堂的缺乏，以及其親近自然、自由奔放的生活習慣，禮拜儀式頗為特殊。

例如：  

In 的聖殿是天然的，有的佇溪邊，有的佇山頂，有的佇大塊石盤做 in 傳

福音的講台。In 有聚會毋是親像咱隨便公然入拜堂禮拜。33 

山地原住民教徒因為擁有不同的禮拜環境，平地教會的規矩在山地傳教的過

程中，自然也不適用。以下是配合山地原住民的環境，所發展出來的傳教案例： 

因為伊 iáu m̄-bat 教會的規矩，自然也無 kiâⁿ 典禮來料理，有的做主理，有

時每暗有自會。禮拜日的敬拜，以外，有拜 3 ê-hng 祈禱會，拜 5 ê-hng 巡

街禮拜。其餘的日若無自會，hiah ê 役員就分角頭去訪問未信者的家庭。所

以猶原是日日 teh 進步。現時禮拜日有 100 人 teh 聚集啦，全村三分二的家

庭攏有信主的人佇 teh（有的無全家）。34 

（三） 原住民生活習慣的改變與喝酒的問題 

戰後山地原住民成為基督教信徒的人數不斷增長，也間接地影響其生活習慣。

傳教士初期到山裡做工時，時常聽見他們討論的，都是在講男女戀愛，污穢的話

語也很多。原住民教徒增多之後，開始聽見話語中改為討論信仰，不論工作的前

後總是在祈禱。35山地原住民的生活習慣雖然有所改變，仍有使傳教士相當頭疼

的問題，那就是原住民長期喝酒的習慣，與基督教的精神有所違背。因此傳教士

們總是加以勸誡，在教徒中也有了一定的成效，原住民喝酒的問題，於其他相關

                                                      
32 不著撰人，〈時事：百聞不如一見〉，《台灣教會公報》，698 號（1947 年 2 月），頁 11。 
33 高仁心，〈太魯閣的朋友〉，《台灣教會公報》，689 號（1946 年 5 月），頁 1。 
34 許有才，〈高中通訊：看！火燒島〉，《台灣教會公報》，733 號（1950 年 1 月），頁 6。 
35 許有才，〈高中通訊：看！火燒島〉，《台灣教會公報》，733 號（1950 年 1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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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中多有論述。但《台灣教會公報》中指出不同的，是平地的人民進而影

響山地原住民吸菸、喝酒，或成為其戒除的窒礙。部分山地的教徒會定期下山至

教堂執行禮拜，必須花相當久的時間勸導他們絕對禁菸、禁酒。此時平地民眾抑

或牧師，不論基於何種原因產生了相關的行為，都會對他們產生巨大的影響，這

也是傳教師的另一個隱憂。1947 年 3 月可看見傳教士於《台灣教會公報》（時

事）中的叮囑： 

我非常的掛慮平地的牧師、傳道、長老、執事、會友、男女、老幼，攏總

的兄弟姐妹。你有食 hun 無？你有用食 hun 做交培的因由無？你有食酒無？

你 bat 講 thîn 一點仔，chı̍p 一 sut 仔，做表敬意，表祝賀的意思無？請大

家想，hia 的高山兄弟，為著欲信道理，將 in 的性命「Hun，酒」chò 一 ē
禁 hìⁿ-sak；iā in 到平地，看見咱 teh 喝，teh 吸，á 是咱請 in 點一支，lim
一杯，致到影響 in 的信仰，毋知 beh loā 多大。若用 hun，酒做藥，á 是

若無用，會關係性命，請通用。總是若 kan-ta 做娛樂，做交陪，做趣味的

路用，我好大膽，請恁禁起來，即時禁 hìⁿ-sak。濟少也免得做高山兄弟的

that 礙。36 

（四） 原住民的性格與信仰 

傳教士在《台灣教會公報》中，時常描述山地原住民不論在性格或信仰上都

相當單純，這對於山地傳教士宣教的影響利弊參半。 

咱有 teh 看公報，對舊年到 taⁿ，攏有 teh 傳報高山的同胞，in 是真單純的

人。37 

優勢在於這是他們的特色，聽完如果願意入教的人，就會立刻說「我要當信

者」，小孩子也是如此。說要當信者的人會學習祈禱。另外，傳教士認為他們信

教的想法會如此快速且有力，也是他們的信仰單純，對道理還認識不深的關係。

缺點則是他們後續的執行力，例如： 

晚上有聚會，得著 in 的頭人的好意，攏聚集佇伊的家，有 20 goā 的人聽。

用親像教囡仔的法度，教 in 吟詩，說明基督的道理予 in，有濟濟人講欲

信，就教 in 祈禱文。雖然是講欲信，總是 iáu-boē hiah 快，因為 in 的性質

是這款，快 teh 應，oh 得實行。38 

因此，傳教士在山地的傳教看似容易，卻必須長期宣導、協助他們的生活，

                                                      
36 不著撰人，〈時事〉，《台灣教會公報》，699 號（1947 年 3 月），頁 10。 
37 信者，〈人甘心奉獻上帝加添給人〉，《台灣教會公報》，704 號（1947 年 8 月），頁 1。 
38 不著撰人，〈教會消息：高山消息〉，《台灣教會公報》，696 號（1946 年 12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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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達到真正的效果。 

（五）融合當地風俗民情的傳教方式 

部分原住民願意接納這些外來傳教士，其歡迎的方式相當熱情，也非常注重 
聆聽教義的過程。如亨利牧師帶其他宣教師到山區探望時，他們強求宣教師必須

和他們住一晚，當天不能離開，希望聽到更多的教義。39宣教師舉辦活動、集會

時，原住民朋友通常主動號召部落居民前往聆聽，動則數百人。 

特別佇 Namakaban 阮有開音樂會予山地國民學校的學生 300 goā 名聽，soà
叫 in 佇 hit 暗請 in 的 hū-heng 來聽道理，果然 hit 暗附近 3 位的番社男女

總出，約 7、8 百人，講堂坐到無路，soà 到外面。40 

為配合山地區域的風俗民情，傳教士在此舉辦各種宣教活動通常較平地活潑

許多，當地原住民也在聚會過程中融合該民族文化。因此每當山地傳教師在《台

灣教會公報》中論述傳教的經過，都可以看見原住民帶入歌舞同歡的景象。以下

簡單舉出公報中兩者例子： 

佇舊年 12 月 26 號，埔里各教會聯合祝聖誕，hit 時有信主的高山兄弟，

對 hn̄g-hn̄g 的山裡 Maletpa Baibala、眉溪、過坑 chiah 的所在來參加，in
的唱歌，跳舞 put-chí 受著歡迎。Hit 日有招待鎮民 1000 人，新戲院坐到

滿，也有得到寄付金 12 萬 goā。41 

阮有帶樂器，所以 tāi 先開小音樂會，後來講道理，最後 koh kap in 交陪

親睦。阮合唱，奏樂予 in 聽。In 唱歌，跳舞予阮看，逐暗 to 到半暝後才

有 sì 散。42 

山地傳教聚會的方式，除了音樂會中歌舞昇平的情景，傳教士也運用放燈片

來轉播道理及電影，藉此輕鬆有趣的方式來傳播教義及解說，並深受原住民愛戴。

如 1949 年 10 月 24 日至 29 日在新竹基督長老教會，舉辦高山第四回講習會，赴

會的人員有尖石鄉 9 名、五峰鄉 13 名、南庄鄉 1 名、大安鄉 4 名、和平鄉 3 名，

共 30 名。其節目名稱安排就包括： 

（略）報好消息 kap 幻燈、電影，（略）耶穌行佇逐位心 tek，（略）說

明報的尪仔圖 kap 耶穌 iàu-kín 的道理，（略）紙戲'、浪子，也有幻燈基

                                                      
39 不著撰人，〈時事：雜感〉，《台灣教會公報》，699 號（1947 年 3 月），頁 10。 
40 不著撰人，〈高山傳道記〉，《台灣教會公報》，728 號（1949 年 8 月），頁 8。 
41 羅文福，〈高山傳道記〉，《台灣教會公報》，722 號（1949 年 2 月），頁 11。 
42 不著撰人，〈高山傳道記〉，《台灣教會公報》，728 號（1949 年 8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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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化家庭，kap 基督徒 kap 金錢。43 

由此可見輕鬆活潑的傳教方式在山地被視為常態，但《台灣教會公報》中所

記載關於平地傳教的額外活動，多以舉辦音樂會為主。即使有類似的傳教方式，

在《台灣教會公報》中的描述也不比山地傳教在紀錄中如此詳細。 

（六） 藉由神蹟故事進行宣教事工 

神蹟指無法用人們的常識所解釋的而歸於神的作為的一些現象，也就是來自

超然力量的作為。各宗教往往都存在著不同類型的神蹟故事。基督教在聖經中記

載了相當多神蹟故事，《四福音書》中也說明耶穌所施行的 35 個神跡。《台灣教

會公報》自然也不例外，擁有多筆山地傳教的神奇紀錄。以下舉出《台灣教會公

報》中關於山地傳教的神蹟案例：Má-jî 村的青年原住民一開始只有 4 人願意信

教，經過十幾天的發展就增加至 20 多人。此時有信徒得到重病，發燒七天之久

都無法治癒，臥病在床，不能飲食、喝水。第七天恰逢禮拜日，由牧師帶領這

20 多個會友聚集禮拜，共他為他祈禱，祈禱之後這位教徒竟然立刻感覺爽快，

也可以起身，回去之後就退燒了，隔天亦可進食。村裡許多人看見如此，都感到

相當吃驚，所以那個禮拜願意入會的人就增加到 60 多人。44 
不論真實與否，基督教士藉由刊物的報導描述神蹟，在傳教事工上達成一定

的成效。 

（七）運用當地頭目與警察對部落的影響力 

1、教士與政府、山地軍公教人員的合作關係 

而戰後當時政府高層有許多基督徒相當利於宣教工作的推廣。《台灣教會公

報》也在山地傳教計畫書中說明： 

民眾聽行政司有特別准咱傳道佇全省城地，也欲 kap 咱協力。咱有 the̍h 出

出計畫書，予 in 知各地的責任者，in 欲通知各鄉的公務員，報 in 知責任

者是什麼人。南北代表有聚集來計畫派責任者。Ǹg 望佇一年的中間會予

全省各鄉的兄弟攏會聽著福音，也有拜堂通禮拜。45 

因應山地管制的傳教工作，許多公務人員可利用辦公的關係進入山地，並協

助基督教士向原住民傳播精神。1949 年報中提及馬蘭的拜堂原本作廟使用，後

                                                      
43 莊生茂，〈竹中通訊：高山傳道記〉，《台灣教會公報》，377 號（1950 年 1 月），頁 11。  
44 許有才，〈高中通訊：看！火燒山〉，《台灣教會公報》，733 號（1950 年 1 月），頁 4。 
45 不著撰人，〈台北消息〉，《台灣教會公報》，719 號（1948 年 11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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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得到縣長的幫忙，批准作為教堂等等。46另外，從信義鄉傳道的情況也可看出： 

Hia 的村長真致意 teh 研究基督教。Hia 的校長講，恁用這个方法傳道，

穩當會成功，ǹg 望上帝祝福佇 chia 所 iā 的種子。佇 Hm̂-po͘（信義）hit
暗 tú 好是番社 teh lāu-jia̍t lim 酒，總是鄉長 kap 鄉公所的職員、校長，教

員、警員，kap 番社的青年男女攏有來聽到尾，也有平地人濟濟來聽。47 

集會時也時常藉由公務人員的宣傳，號召鄉民一同聆聽教義： 

佇玉里禮拜堂為著 Toh Khe-hiong Bunun 族有開基督教講習會，有叫 in 逐

村派 3 个代表來赴會。鄉長出力鼓舞，10 村的中間，6 村有派來赴。48 

另外因山地主要是由警察管理，故如何取得當地警察的信任及好感，也是在

山地順利傳教的重要因素之一。孫理蓮就曾提到，山地警察通常並不是基督徒，49

而因警察造成山地傳教困難的例子也不在少數，但因教會及山地政策有許多共同

目標，傳教士入山後也通常樂於配合警政機關推行政令，如宣傳福音前先進行約

兩小時的政令宣導、50舉辦各項職業講習等，所以山地警員也需仰賴基督宗教對

原住民的影響力，此舉使得山地警察對傳教士更加信任，並給予比一般平地人更

寬鬆的申請條件，以利其工作的推廣。 

2、教士與當地頭目與警察的合作關係 

長老教會在原住民地區進行傳教時，因為原住民受到日治時期的影響下，特

別注重當地頭目與警察的影響。故長老教會在推動宣教工作，以頭目與警察為首

要傳教之對象，因可以決定日後的宣教發展。以布農族為例，可看出對傳教影響： 

胡文池牧師到延平鄉傳道時，當時山地歸屬省政府山地行政處管理，而由

行政處發給各山地傳教者一年期效的入山證，所以當時在山地傳教既方便，

又可得到各派出所的協助，起初胡文池牧師到中野時，第一晚是由派出所

打鐘召集民眾到派出所聽道，有二十名集合。51 

另外，也有傳教師受到警員與酋長鼓勵的例子： 

                                                      
46 葉金木，〈東中通訊〉，《台灣教會公報》，724 號（1949 年 4 月），頁 9。 
47 不著撰人，〈高山傳道記〉，《台灣教會公報》，728 號（1949 年 8 月），頁 8。 
48 不著撰人，〈東部通訊〉，《台灣教會公報》，723 號（1949 年 3 月），頁 7。 
49 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這是我的同胞》（臺北：基督教芥菜種會，1972 年）頁 137。 
50 K.T.C.，〈山地傳道〉，《台灣教會公報》，711 號（1948 年 3 月），頁 7。 
51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台灣基督長老教會原住民族宣道史》（台北：台灣 

 基督長老教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1998 年），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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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gan 社傳道。（略）hit 暝阮佇 chia 做工，全社大小總出，大約有 300 goā
人，大家靜靜聽到 lō͘尾，最後 koh 跳舞予阮看，hia 的警員 kap 頭人講著

一定的期日接續 koh 去講予 in 聽，到尾一定會來拜上帝。52 

可知，長老教會運用頭目與警察的影響力來進行傳教。因為在此時期，國民

黨政府大致承襲日治時期的山地政策，大多數的措施都與日治時期大同小異。原

住民各部落仍維持日治時期的作法，特別在頭目與警察因其具有絕對的權威與影

響力，對部落居民產來極大影響。故長老教會都以其為首要傳教對象，若取得信

任與好感便能獲得相當大的協助，如借用集會場所，吸引族人聽道以達傳教目的；

反之，若受惡意干涉與無理壓迫，幾乎無法在當地推動傳教工作。 
而戰後長老教會在山地宣教的方式，除了一般的福音傳遞外，同時也搭配其

他策略作法予以輔助，如以醫療進行傳教、山地教育、社會救濟等等。 

五、結語 

1940 年時，台灣的宣教師受到日本政府嚴控的監督，甚至霸佔其機構，派

遣日人管理，使得英國與加拿大等母國宣教師被迫離開台灣。戰爭期間，台灣本

土的宣教師以及教會經濟狀況皆相當困難，靠著自立自救，在沒有外援的情形下

勉強度過，形成台灣教會獨立的特有情形。戰後外國母會一方面藉此機會使其獨

立自主，一方面擔心台灣教會是否歡迎母國的聯繫慰問，雙方恢復良好的關係。

母會宣教師因此陸續回到台灣協助教會，但此時主客關係已有明顯的變化。南部

教會與英國母會已處於平等地位，不再是從屬的關係，且有明確的章程規範雙方

的合作制度。戰後，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頓時失去支柱，

於 1945 年 10 月 2 日正式對外宣佈解散，並將從台灣教會所侵佔的機關與資產歸

還原先教會。南北兩個大會也分別接收原所屬各機關，並陸續召開南北大會籌措

機構復興事宜；並透過多次的努力，終於在 1950 年 10 月的會議上由黃武東牧師

提出「南北合一基本方案」，1951 年 3 月正式成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來台接收台灣，此新政權的到來使長老教會得以擺脫

日治時期的陰影，以及戰爭中的痛苦，教會上下無不歡欣振奮，統整1946年《台

灣教會公報》中關於台灣新政權發展的文章，打翻如今一般對長老教會與國民黨

的對立關係的認知，首先教會闡述日治時期的壓迫及限制，並以祖國之名歡迎新

政權的到來，盡力與政府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積極的報導官員的動態及國家發

展，視戰後為台灣有史以來最好的傳教機會。教會與政府在戰後初期可建立友好

的關係，大致有四個原因：一、基督長老教會是傳教為目標，希望與當地政府維

持良好的聯繫。二、而蔣中正及許多中國大陸官員，在對岸時就已是基督教徒並

定期參加禮拜，因此來到台灣後與教會的關係更為融洽。三、教會與國民黨政府

在排日的觀念上形成共同的目標，並抨擊攀附於日本統治威權下的教徒。四、雙

                                                      
52 羅文服，〈高山傳道記〉，《台灣教會公報》，724 號（1949 年 4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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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關係具有互惠的價值，教會藉此取得更多的傳教機會，並向政府申請各式減

免，以降低戰後教會重建經濟上的負擔；政府藉教會的力量歸廣各種政令。 
  戰後發生二二八事件，因事件之後政府採取強烈的鎮壓手段，教會難與政府

產生直接的衝突，所以轉變其關懷台灣人民的方式，默默的對台灣人民進行救濟。

態度上，教會一改對政府的期待與歡迎，以沉默代替抗爭。回顧1946年《台灣教

會公報》的文章，教會強烈支持國民黨政府來台並對其抱持深深的期望，經常報

導國家與官員的動態，並關心社會消息。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除了報中

沒有刊登事件相關的新聞，上述的文類也一概消失，總統選舉結果也僅以官方的

角度報導，其他皆以傳教性質的文章為主。此種明顯的轉變說明二二八事件不只

使台灣人民產生失望與不滿，教會也漸漸的不信任與質疑國民黨政權，開始重新

思考教會在社會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和政權之間的關係。也因為如此，教會在戰

後一年內雖有心傳教，卻無法積極的做出成效，傳教士因此在報中大力提倡組織

和精神確立的重要性，以期待能改善現況。 
山地傳教上，因日治時期政府的山地管制政策，以及對宗教的壓迫，使得山

地原住民幾乎沒有其他外來信仰。戰後初期山地管制出現空窗期，國民黨政府雖

暫時沿用日治時期的山地管制條例，卻沒有嚴格實行。此時長老教會也多次並明

確的指出，此時是山地傳教的最好時機。 
長老教會在山地宣教方式上，長老教會採取與漢人地區不同的宣教方式，由

於原住民地區從日治初期開始就由警察機關來治理，並採取隔離方式，杜絕原住

民與外界接觸，使得此地區受到日本文化影響甚深；再加上未與外界接觸下，該

地區處於封閉狀態。當長老教會進入到原住民地區時，需配合當時的環境與傳統

文化，發展出的宣教特徵包含，首次認識山地環境、以天然的環境進行禮拜、禮

拜過程融入當地的風俗民情、利用神蹟故事進行傳教、運用當地頭目與警察隊部

落地影響力、了解其單純的信仰並改變其特殊的生活習慣如喝酒等。除了一般的

福音傳遞外，同時也搭配其他策略作法予以輔助，包括以醫療進行傳教、發行社

會救濟、山地教育等提供原住民物資上的援助，並補足原住民社會所需的各種人

才。因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宗教持寬鬆的態度，在這個原本封閉的環境中，因基督

教文化是唯一進入到山地地區的外來文化，再加上傳教人員與日治時期已信奉基

督教的原住民信徒積極傳教下，使得戰後長老教會在山地原住民地區發展極為迅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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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城新月的想望──宜蘭城古蹟巡禮教學資源之考察 

邱淙鉅 

 

摘要 

 台灣雖於 1982 年即訂定「文化資產保護法」，但近年來國內仍屢屢可見古蹟

或文化資產遭受人為的破壞，顯現國人對文化資產的保護觀念不足，當保存文化

資產與開發利益衝突時，民眾往往選擇開發，因此除了政府單位必須於此方面加

強外，筆者認為必須從教育方面著從，從小啟發並認同保護文化資產的觀念，亦

是保護文化資產一個重要的方向。 
 
 自西元 1976 吳沙率眾進入蘭陽平原後，短短數年即由宜蘭最北端的頭圍，

一路推展到宜蘭河邊的五圍。本文從楊廷理籌備宜蘭城建城的歷程開始，回顧宜

蘭城自清代建城起，歷經日治時期多次的行政改制、建設以及重大的「市區改正」

後，加上戰後至今演變為「蘭城新月」的現狀，探察遺留至今的古蹟等文化資產，

從「蘭城新月」空間上的宜蘭市中山國小為起點，進行「蘭城新月」歷史空間廊

帶上的文化資產現狀考察，包括獻馘碑、舊監獄門廳等共 12 個古蹟及歷史建築，

並評估這些文化資產在教學上的應用，除培養學生熱愛鄉土的心，更期望啟發學

生對保護文化資產的觀念，促成文化資產保存生根的作用。 
 
 
關鍵詞：文化資產、宜蘭舊城、蘭城新月、古蹟、古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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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雖於西元 1982 年就已經制定「文化資產保存法」，也於 2005 年進行結

構性的修法，使得現行法律更加完備，但近年來仍有許多古蹟或重要的文化資產

遭受人為破壞。諸如台中市的瑞成堂、慶興堂等即使列為市定古蹟或歷史建築後

仍遭拆除 1；台北市中山橋在 2002 年以影響水利為由，決議登錄為歷史建築並

拆遷，12 月拆除，但截至 2014 年 8 月為止，拆除後之 435 塊石材仍堆置於再春

遊泳池舊址未能進行重建工程。除遭人為拆除外，重要文化資產亦常常傳出火警，

如基隆港西岸碼頭倉庫、嘉義朴子配天宮正殿等，都在近年傳出火警。2雖然在

保存文化資產與都市開發之間應取得平衡，但這些訊息除了反映出政府未能對文

化資產有良好的保護之外，更顯示出國人對於保護文化資產的觀念，往往被種種

利益所掩蓋。因此，筆者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看到此類新聞傳出時，不僅僅感

到痛心，更體會到文化保存向下札根的重要性，讓孩子們知道身旁有哪些文化資

產，進而能認識、愛護，最後能認同保存文化資產的價值，是教育工作中重要的

一環，也是本文的發想。 
 
 對於古蹟教學的研究，前人研究成果頗豐。如許筱苹〈古蹟之教育資源應用

於國民小學課程之探討〉
3
，指出由於社區學校化與鄉土教育的觀念盛行，學校

教育也廣為利用並結合社區資源進行相關的學習活動，而地方上之古蹟為重要的

文化資產，其於各個層面被保存的價值與特性，深具了豐富的教育性資源。另外

本文也指出目前國小教育在探討或學習古蹟相關課題時，多著重於歷史學習層面，

或是建築型態、構件功能的認識，在此之中，學習的意義較為單一且無法全然認

知古蹟價值的意涵，或是引發學童的學習興趣，值得作為筆者在設計相關課程時

之參考。 

 

郭怡蘋〈戶外教學對國小學生古蹟教學的學習成效-以板橋林本源園邸為例〉
4
，

課程設計以林本源園邸為例，配合社會科課程，自編「古蹟教學課程」。研究過

程採準實驗設計，以新北市某國小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一班為實驗組實施戶

外教學法，另一班為控制組實施一般教學法，結果顯示實施戶外教學法的學生在

古蹟的知識及態度的測驗，顯著優於實施一般教學法的學生，且對戶外古蹟教學

抱持高度興趣。此研究顯示在實施戶外教學時，學生有較高之學習興趣與學習成

效。 

                                                      
1
瑞成堂因妨礙都市重劃計畫，遭高鐵新市鎮重劃會理事長指示，於 2011 年 9 月 20 日破壞；慶

興堂於 2009 年 8 月 6 日列歷史建築後，於同月 11 日遭拆除。 
2
基隆港西岸碼頭倉庫於 2014 年 4 月 5 日失火；嘉義朴子配天宮正殿於 2013 年 3 月 26 日傳出火

警。 
3
許筱苹，〈古蹟之教育資源應用於國民小學課程之探討〉，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年。 
4
郭怡蘋〈戶外教學對國小學生古蹟教學的學習成效-以板橋林本源園邸為例〉，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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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王永裕〈九年一貫國小階段古蹟教學之研究－以臺北市萬華區古蹟為

例〉
5
，透過田野調查對於臺北市萬華區內古蹟進行研究，藉以瞭解萬華古蹟的

維護現況。並訪談臺北市內運用萬華區古蹟進行古蹟教學的教師，以瞭解萬華區

內古蹟的教學現況，並分析影響其運用的因素，整理出適於臺北市萬華區古蹟教

學的古蹟特色所在。研究指出萬華區內古蹟公私有並存，目前公有古蹟，保存現

況較為理想，亦多有再利用之情形；而部分私有古蹟整建維護現況卻不甚理想，

部分整建中之古蹟或因各種因素而中斷施工，使整建中之古蹟無法展現其原始風

貌。教師選擇進行古蹟教學的標的，往往受到交通、教育政策、資料多寡、導覽

等因素影響。同時古蹟維護與保存的現況，以及周邊環境的整合，亦影響教師進

行現地教學的內容。近年來整修完成的剝皮寮文化區雖非市定古蹟，然透過其整

體規劃，串連起龍山寺、艋舺地藏庵、老松國小、艋舺清水巖等萬華區市定古蹟。

使統整後的規劃動線，易於教師進行古蹟教學的課程設計，清楚建構整體歷史文

化脈絡，帶動周遭古蹟活用，並增加古蹟之能見度，如此方可吸引更多教師選擇

萬華區古蹟進行古蹟教學，此點對筆者極有參考價值。 

 

 而藉由宜蘭舊城文化資產進行教學的相關文章，有朱堯麟〈社區博物館教育

之研究－以「宜蘭酒廠博物館」和「宜蘭縣史館」為例的教學設計〉
6
，透過文

獻探討、田野調查、訪談、教學現場觀察、問卷調查及文件分析等方法，進行探

究發展出「宜蘭酒廠博物館」和「宜蘭縣史館」社區博物館教育方案，雖與筆者

設定的古蹟巡禮教學取向不同，但仍為一個重要的參考資料。 

 

 筆者所服務之國小，正位於宜蘭縣政府規劃之「蘭城新月」歷史空間中。
7

除學校本身為宜蘭縣境內第一所現代教育的百年老校外，周邊尚有許多自宜蘭建

城以來，自清代開始歷經日治時期而遺留下來的古蹟及歷史建築。然自筆者任教

以來，學校的孩子們對於身邊俯拾即是的文化寶庫卻是知之甚少，讓筆者興起規

劃古蹟巡禮的戶外教學。據此，本文將就宜蘭城建城及「蘭城新月」歷史空間中

的古蹟及歷史建築分別進行討論。 

 

二、宜蘭城的建立與演變 

 西元 1796 年，吳沙帶領漳、泉、粵三籍人民入墾蘭境，由北而南展開漢人

                                                      
5 王永裕〈九年一貫國小階段古蹟教學之研究－以臺北市萬華區古蹟為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6 朱堯麟〈社區博物館教育之研究－以「宜蘭酒廠博物館」和「宜蘭縣史館」為例的教學設計〉，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社會科教學碩士論文，2002 年。 
7 2005 年，宜蘭縣政府藉由舊城振興計畫，從今天的宜蘭火車站到宜蘭酒廠，大致沿著舊護城

河一個彎月形的廊帶，整理及活用廊帶內的歷史空間，設置多處解說牌，並命名為「蘭城新月」

歷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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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規模的開墾，至 1802 年已開墾到五圍（即今宜蘭市），闢地日廣、人口日眾。

1806 年，海盜蔡牽進犯烏石港，覬覦噶瑪蘭，使得嘉慶皇帝下了一道諭旨：「著

詢明此處系何地名，派令官兵前往籌備，相機辦理。」顯示出清廷有意將噶瑪蘭

納入版圖。當年（1806）9 月，楊廷理補授台灣府遺缺，直奏「蛤仔難當開，不

宜棄置貽邊患。」嘉慶皇帝指示應先稟商督撫，雖然仍未能獲得籌辦的決議，但

蔡牽事件的確引起清朝官員對蛤仔難的重視。1807 年海盜朱濆入侵蘇澳，引起

清廷驚動，派兵擊退之後，楊廷理及其他官員多次上奏應於噶瑪蘭設官治理。直

到 1809 年嘉慶皇帝諭令籌議如何設官經理，安廳立縣，不過由於當時發生漳泉

械鬥，設官治理的事仍未施行。1812 年，清廷決定割淡水廳三貂角溪以南，新

設噶瑪蘭廳，廳治設於五圍（今宜蘭市）。 
 
 楊廷理奉命籌辦開蘭事宜後，於 1810 年創定〈噶瑪蘭創始章程〉，章程中認

為「五圍為東、西勢適中之地，局面宏敞，山川形勢脈絡分明，通判、守備均於

該地駐劄，必須建築城垣，以資捍衛。」當時選擇五圍，而不選擇人口聚集且居

通往前山水陸兩道要衝的頭圍作為廳治所在，除因五圍位置適串便於統治外，尚

在於當時溪南地區尚未大規模開發，五圍居於漢人開發蘭陽地區的前緣地帶，可

以此地為基地繼續向溪南開發。城址選定五圍三結街，楊廷理對於宜蘭城的規劃

包括： 
 

（一）栽竹為城：城基坐北向南，南北相距 180丈，東西相距 180丈，垣高

6尺多，面積 3里多，城身週圍計長 540丈，東、西、南、北四門建造

城樓四座，其門以方向為名，上有城樓各一座。 

（二）建造衙署辦公：文官衙署集中在中街（今中山路）的東西兩側，即今

之新民路和文昌路，新民路為城東，主要的設施包括東中的噶瑪蘭通

判廳治和羅東司巡檢；西門的常平倉、文昌宮、仰山書院；南門的武

營。 

（三）建造壇廟，以妥神靈：清代祀典載明應祭祀的神明，包括文廟、武廟，

城外應擇地建山川壇一座、社稷壇一座。又天后宮、城隍廟，或官為

之倡，或紳士勸捐。8 

 

 楊廷理植竹為城，環以九芎樹，他認為九芎樹木性堅實，地土所宜，隨栽隨

活，最易長發，數年之後，樹木成蔭。然而 1812 年首任通判翟淦到任時，九

芎所存者不過十分之三，於是糾集漳、泉、粵三籍結首分段施工，建築高 6 尺

的土圍，並挖濠溝以為防禦，補植刺竹數周再環以九芎樹林，以為天然藩籬。

城設四門，9並建吊橋。1819 年由城中店家出資，興築門樓。至此，宜蘭城便

                                                      
8 林正芳，《宜蘭城與宜蘭人的生活》，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18。 
9 一般說法，宜蘭城除東西南北四個城門外，還有一個小東門。然而林正芳在《宜蘭城與宜蘭人

的生活》中，從清代史料記載或日治時期的紀綠中，推測小東門可能是修築水圳時的「小檔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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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於蘭陽平原中央。 
 
 1895 年清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清廷依〈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

軍於該年 6 月 22 日進入宜蘭城。宜蘭城在日治 50 年中，行政地位經歷多次變

革，大致可分為置縣、設廳、置州 3 個時期，筆者整理如下表： 

 

表一：日治時期宜蘭縣行政沿革表 

時間 宜蘭縣行政畫分 宜蘭城地位 

1895-1897 台北縣宜蘭支廳 廳治所在 

1897-1920 1897 年獨立為宜蘭廳 廳治所在 

1920-1940 
改隸台北州，設宜蘭、羅東、蘇

澳 3 郡 
郡治所在 

1940-1945 隸屬台北州 
由宜蘭郡獨立出來，升格為宜蘭

市，直隸於台北州 

資料來源：《宜蘭市志．政事篇》
10
，筆者整理。 

 

 日本統治初期，以清代宜蘭縣署辦公，其後即著手在宜蘭城南門外空地營造

出其統治蘭陽地區的行政中心。自 1900 年起，南門外即成為日人公共建築、設

施的集中地。主要設施包括宜蘭廳官舍、宜蘭廳廳舍、宜蘭監獄、警察署、宜

蘭公園、宜蘭埤圳組合、宜蘭公會堂等。其他如台北地方法院宜蘭出張所、台

灣銀行宜蘭出張所，另前清武營（現為 204 停車場）也成為駐紮宜蘭的日本守

備隊的營區。日本統治蘭陽地區的行政、軍事、司法、警察、金融等機構，即

在宜蘭市南門外成為一個新的統治中心。 

 

  另外，日人治理期間另一項重要的措施，即為拆除宜蘭城的城牆及實施市

區改正。日人接收台灣後，發現傳統都市擁擠雜亂、交通不便、公共設施不足

使得公共衛生受到威脅，因此進行一連串之都市計劃與改革。為了進行都市環

境改造，日本政府頒佈了適用全台之都市與建築法令，作為改革之基礎，並作

為探制全台都市發展及建築管理之依據。1904 年開始實施「市區改正」，
11
主要

的目標是將城內原本彎曲的巷道拉直為格子狀，同時舖設下水道工程，以符合

現代都市之精神。1911 年宜蘭城城牆拆除，都市因而霍然開朗。而護城河也失

去了功能，被認定為公共埤圳。宜蘭城從清代封閉的城堡，建漸轉型為一個現

代化的城市。原本狹窄的街道為寬敞筆直的街道所取代，主要道路並鋪設柏油、

設立街燈，宜蘭火車站前的驛前道路（今光復路）及今中山三段路兩條主要道

                                                                                                                                                        
的音訛，詳見該書，頁 22-23。 
10 李信成，《宜蘭市志．政事篇》，宜蘭縣宜蘭市公所，2004 年，頁 71-72。 
11 蔡之豪，〈日治時期台灣都市計畫法制歷程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劃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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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形成的丁字街口，成為現代市區的中心。宜蘭市建設了下水道、道路旁修築

溝渠，並實施大清潔法，每年春、秋二次大掃除，改善了環境衛生。舊護城河

之東及南路（今舊城東、舊城南路）改稱八千代川，兩岸楊柳低垂，圳水清澈，

是市民散步的好所在。日治時期的宜蘭城乃蛻變成為一個市容整齊的現代化城

市。
12
 

  

  戰後，地方改制，而宜蘭仍歸台北縣管轄。直至 1950 年，宜蘭由台北縣劃

出，宜蘭地區再度成為一個單獨的行政區域，宜蘭市改隸宜蘭縣，縣治設於宜

蘭市，日治時期的官署大都成為戰後公家機關的用地。1989 年，因縣府大樓不

敷使用，當時台灣省政府同意新訂宜蘭縣政中心都市計畫案，1997 年縣政府遷

至現址，3 月 31 日縣府行政大樓正式啟用。 

  

    由於縣政府的遷移，原來依附在縣府數千名員工而形成的產業和消費人口，

勢必亦隨之轉移，舊城商圈有空洞化的危機，走向沒落日漸蕭條，為求避免，

在宜蘭市舊商圈的光環敞未全然褪盡之際，宜蘭縣政府擬具了「舊城振興計劃」

因應。縣政府認為附著在舊城之上的歷史與文化，是舊城最大的本錢。於是指

興計劃從歷史、文化的角度構思，將舊城發展的軌跡串構成主軸，加上歷史空

間的再利用與新設施，結合宜蘭河的新開發案，舊城振興佈局乃漸進成形。
13

隨著南門計劃的陸續開展，一個結合舊市區的新都市空間逐步成型，而這就是

前文所提到的「蘭城新月」歷史空間。 

 

三、舊城古蹟巡禮教學資源考察 

 
 筆者擬進行之「舊城古蹟巡禮教學」的戶外教學資源考察，由於筆者服務之

小學恰好位於前文所提之「蘭城新月」歷史空間廊帶上，故以學校為出發點，途

經宜蘭市崇聖街、民權路、神農路、舊城南路、舊城西路、武營街、西安街、城

隍街、聖後街最後由和睦路返回學校後門，路線圖如下圖一所示： 
 

                                                      
12
《宜蘭市志．政事篇》，頁 65-66。 

13
《宜蘭城與宜蘭人的生活》，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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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宜蘭市古蹟巡禮教學路線圖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筆者自繪路線。 
 
 筆者規劃此一參觀路線的目的，希望能以最安全、順暢的方式帶領學生參訪

古蹟。沿途經過的古蹟或歷史建築眾多，因考量到戶外教學的動線以及時間，故

筆者只能挑選部分古蹟或歷史建築，挑選的地點則有以下 12 處：1、宜蘭市中山

國小 2、獻馘碑 3、忠靈塔 4、舊日軍通信中心 5、兑安門門額 6、舊宜蘭監獄門

廳 7、南門外防空壕 8、南門外石砌牆 9、宜蘭酒廠歷史建築群 10、碧霞宮 11、
聖後街石敢當 12、陽大附醫樟樹群。以下就其歷史沿革及現況分述於後。 
 
 1、宜蘭市中山國小：前身為宜蘭國語傳習所，設立於 1895 年，原設立時借

用東門街黃挺華家宅上課。1898 年獨立為宜蘭公學校，1915 年遷至現址。宜蘭

市中山國小為宜蘭市歷史最悠久的學校。然而本校雖號稱百年老校，校內幾已無

一處可看出身為百年老校的歷史了，勉強稱得上是百年老校的事物，應只剩目前

存放於圖書室內的日治時期保險箱。然而此保險箱在早期卻因教職員文化保存觀

念不足，致使受到火燒，現已非原貌。雖然有歷史價值的文物或建築的數量稀少，

然而有許多優秀的人物是由本校畢業，其中最知名者，當屬蔣渭水先生。2012
年，蔣渭水先生紀念特展在此展出，經義美文教基金會、宜蘭縣史館及蔣渭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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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基金會的支持，在本校設立蔣渭水先生行誼的常設展，蔣渭水先生紀念銅像的

創作者--蒲浩明先生，亦將「蔣渭水先生紀念塑像」贈與本校典藏。14所以本校

雖然沒有百年老校的校舍，但以蔣渭水先生行誼作為教學內容，亦極富教育意

義。 
 
2、獻馘碑：此碑現於宜蘭市中山公園內，高 29 尺 6 寸，塔身為圓柱體，上刻「獻

馘碑」篆文，周圍設有鐵柵，建於 1911 年，是目前宜蘭市內體積最大、高度最

高且保存最良好之石碑。其由來乃因早期宜蘭山區之泰雅族原住民有出草獵人頭

之習，漢人開拓蘭地之初，即廣設山陸以為保護，然而仍無法避免衝突之發生而

產生許多悲劇。日治時期開始重視理番政策，一方面以武力逼其屈服，一方面廣

設教育所，以教育感化之。1909 南澳與溪頭兩社終於同意移住至天送碑、阿里

史兩地，並交出之前馘獲的頭顱。因此，蘭地士紳為撫慰該 235 個先民首級在天

之靈並紀念此事，發起捐款築塚設碑事宜，以其為漢「番」族群間由對立衝突至

和平相處之紀念。1909 年立碑位置初定於員山堡金六結庄墓地（今宜蘭高中校

地），但因該地地盤不穩，於 1910 年遷至現址。然傳聞該 235 先民頭骨容納於碑

內，但蘇美如認為若由設計圖來看，並無法容納 235 個先民首級，因此該首級可

能埋於原擬設碑位置之墓區內。15 

 
圖二：獻馘碑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14 蒲浩明先生為台北市蔣渭水紀念公園中「蔣渭水紀念銅像」的創作者，2012 年贈與中山國小

的，乃是鑄造銅像之前，以玻璃纖維為材質製作出來的模型，並非銅像。此模型經由蔣渭水文教

基金會執行長蔣朝根先生力促，讓蒲浩明先生贈與學校典藏。 
15 蘇美如，《宜蘭市志．歷史建築篇》，宜蘭縣宜蘭市公所，2001 年，頁 28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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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忠靈塔：本碑推測應為日治時期追念效忠國家而殉職英靈所設，為蘭陽

境內唯一保存之「忠靈塔」，就歷史文化意義及具稀少性，有其保存意義。此碑

之設立緣由至今仍然不詳，但由題刻「改修由來」及碑文內容中推測應為追念效

忠國家而殉職英靈所設。且原來應立有舊碑，至 1936 年 8 月才改建。新建石碑

由台灣軍司令官陸軍中將柳川設立、台灣步兵第一聯隊第二中隊長梅村大尉撰文、

下川正吉纂刻。參與建設者尚包括蘭陽三郡下之主要機關主管，因此可見該碑在

宜蘭之地位。戰後該碑曾數次更動並倒覆於中山公園內。宜蘭市公所於 2001 年

在「獻馘碑」前方重設水泥基座，將碑石立於基座上，並將原有殘缺一角以水泥

修補呈現狀，16目前保存狀況良好。 

 
圖三：忠靈塔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4、舊日軍通信中心：日治期間，宜蘭的海軍為通信部隊，後期基於戰備需

要，建造此碉堡作為日本海軍的通信中心，聯絡蘭陽地區和其他地區的海軍通信

重要基地，且此碉堡亦為宜蘭縣內市區中心保留僅有量體最大的碉堡。碉堡之確

實建築年代不詳，但可推測應於 1943 年日軍在宜蘭公園建築碉堡，以因應太平

洋戰爭，做為日軍海軍通信中心。戰後，本碉堡閒置，僅做為公園景觀之一，目

前未受破壞，狀況良好。 

                                                      
16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http://goo.gl/MkFf3o，瀏覽日期為 2015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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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舊日軍通信中心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5、兌安門、坎興門門額：1819 年由通判高大鏞建門樓四門座；1868 年通判

丁承禧重修昔日噶瑪蘭古城，依據後天八卦的排列命名，分別是東面的「震平門」、

西面的「兌安門」、南面的「離順門」及北面的「坎興門」。日治時期進行市街改

正，拆除城牆作為道路，並以城牆的石材作為鋪設宜蘭街水溝之建材。1950 年

代宜蘭縣議會興建工程時，從地下挖掘出兌安門與坎興門兩塊石門額、由宜蘭市

立圖書館典藏。目前兌安門門額立於市立圖書館門口，坎興門置於館內造景。 

 

圖五：兌安門及坎興門門額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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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舊宜蘭監獄門廳：舊宜蘭監獄門廳建於 1896 年，是一座典雅的木構造建

物，也是台灣最古老的監獄建築，原使用空間包括有總務科辦公室、典獄長室、

秘書室、家屬候見室及接見登記等，現存部分為正身及右護龍部分，左護龍原為

接見室（磚造已拆除）；主體大部為木構造仿石造，台基則為磚造表面洗石子；

其建築物之裝飾以及腳線都是木材精心雕成，顯現其宏偉、氣派。在設立初期此

地仍為未開發之郊區，至今已成為繁榮之商業區，而因繁華喧鬧之商業活動影響

教化效果且基地狹小無法擴增設施以符合現代獄政管理及行刑羈押之要求，同時

為助於都市發展，故於 1992 年遷至三星鄉，以其為新監所在，而原來神農路舊

監則劃為南門計劃用地。該建築目前為民間租用為餐廳，參觀內部需徵得同意，

故取向參觀建築之外觀。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舊宜蘭監獄門廳之外觀木牆原為藍色，但在租與民間餐

廳之後，卻轉變為黑色，當地人士誤以為餐廳業者自行上漆。經查證後發現是宜

蘭縣政府文化局要求業者使用護木漆維護，變色的原因推測為護木漆與原漆產生

質變的現象，只能等待護木漆剝落後再行復原。17由此可見民間業者在此方面缺

乏專業知識外，政府管理單位亦為完全負起監督指導之責。而所幸的是該歷史建

築未受到太大的傷害，但向來以「文化立縣」自詡的宜蘭縣政府應以此為鑑，否

則喪失政府公信力事小，傷害珍貴的文化資產事大，應避免類似的窘況再次發

生。 

                                                      
17 見自由時報網站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86775。瀏覽日期為 2015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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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舊宜蘭監獄門廳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7、南門外防空壕：日治末期，建造了許多防空壕以因應太平洋戰爭之爆發。

包括存放軍備之防空壕、存放機械設備及保護官員之防空壕、及民間自行建造之

防空壕。其中民間所建者多僅為心安無法承受砲擊；軍備所用者多以混凝土建造，

故最為堅固；官用防空壕雖不若軍用堅固，但多為磚造，至今仍存留不少，目前

保存狀況良好。 

 

圖七：南門外防空壕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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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南門外石砌牆：本區舊地名為「石頭城」，可能是清代練兵場留下之城牆，

本牆身以人字工法堆砌而成，目前以設治紀念館西側及北側保留最為完整，並持

續作為館舍圍牆使用。 

 
圖八：南門外石砌牆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9、宜蘭酒廠歷史建築群：宜蘭酒廠原為 1909 年台灣人集資創建之宜蘭製酒

公司，在酒專賣制度施行後，被政府徵收，目前仍保有生產、儲藏、包裝、配銷、

管理等功能，且是全台灣目前唯一生產紅露酒的酒廠。歷史建築本體包括舊木箱

倉庫、舊紅酒醱酵室、舊紅酒倉庫、舊材料倉庫與舊事務室等 5 棟建物。舊木箱

倉庫，尚保留倉庫空間型式，木造桁架保存良好。舊紅酒醱酵室的 2 樓改為「紅

露藝廊」，1 樓地下室則保留原狀，有許多典雅的立柱及橫樑，古典的柱子為仿

自西洋多力克(Doric)型式，極具特色。舊紅酒倉庫自 2007 年配合酒廠轉型及資

產活化再利用改裝為台灣紅麴館，已考量保留原建築風貌，除了原有的磚造牆壁、

內部的鋼骨結構、管線之外，酒槽式展售櫃、酒槽式紅麴文化隧道也盡量保留原

先調合室的風貌。舊材料倉庫：雖經整修利用為展示館，但 2 樓的鋼骨、檜木桁

架仍完整保留原樣，為極佳的現場解說教育教材，另通往 2 樓木造樓梯也一併被

保存下來。舊事務室：目前亦維持酒廠的行政辦公功能，空間格局並無太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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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後方的舊理髮室、廁所、浴室及閱報室內部已作改裝。18 
 
 10、碧霞宮：1895 年日本治台之初，宜蘭士紳因不甘受日本統治，希望喚

起民族精神，由蘭地首位進士楊士芳號召建廟事宜，1897 年始購地建廟，至 1899
正殿落成，並取「碧血丹心望曉霞」之意而定名為碧霞宮。1997 年因其特殊歷

史與奉祀岳王之獨特性被縣府指定為縣定古蹟，以期能保存原有廟貌，並與廟後

新建之楊士芳紀念林園成為舊城振興計畫中之一重要節點。現存碧霞宮僅正殿為

原貌（屋頂除外），其餘多已改建整修過，但因整修時曾重施粉刷，粗糙之施作

手法破壞了原有樣貌。目前廟方管理委員會管理嚴謹，整體狀況保存良好，每年

尚舉辦大型祭祀活動。 

 
圖九：碧霞宮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11、聖後街石敢當：石敢當，又稱泰山石敢當，是立於街巷之中，特別是丁

字路口等路風水沖處被稱為凶位的牆上，用於辟邪的石碑。石碑上刻有「石敢當」，

或「泰山石敢當」的字，在碑額上還常有獅首、虎首等淺浮雕。石敢當的功效從

最初的壓不祥，辟邪發展到驅風、防水，辟邪，止煞、消災等多種功效。19陳財

發及陳健銘以田野調查的方式，調查宜蘭縣境內的石敢當。20本次路線規畫中，

因聖後街 158 巷內有一保存完整之石敢當，故列入參觀點之一。 

                                                      
18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http://goo.gl/wHXzB2，瀏覽日期為 2015 年 5 月 1 日。 
19 維基百科，http://goo.gl/WjbST7，瀏覽日期為 2015 年 5 月 10 日。 
20 詳見陳財發〈宜蘭縣石敢當信仰之調查報告〉，《宜蘭文獻雜誌》，宜蘭縣立文化中心，第 17

期，頁 51-99。陳健銘〈陳財發先生宜蘭縣石敢當信仰之調查報告宜蘭市部分補遺〉，《宜蘭文獻

雜誌》第 20 期，頁 14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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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聖後街 158 巷內的石敢當 
資料來源：筆者自攝。 
 
 12、陽大附醫樟樹群：此地原為舊噶瑪蘭廳署的所在地，後為台灣總督府宜

蘭醫院、省立宜蘭醫院，至今天的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宜蘭市公所於 2013 年欲

依宜蘭市都市計畫打通 92 號道路，移除老樹，引起正反兩方意見。最後採取折

衷方式，依計畫打通道路，但老樹原地保留。目前此地雖開通為道路，但因部分

老樹佔據道路邊緣，致使道路狹窄且彎曲，故車流量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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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陽大附醫樟樹群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上述 12 個為筆者擬在進行古蹟巡禮戶外教學時所要參訪的地點，選擇的要

件除了前文所述的動線及安全考量外，尚考量到這些地點與學生社會學習領域的

配合，除了希望能加深、加廣學生的學習層面外，更希望藉由戶外的實際參訪，

體會宜蘭城的演變，進而能思考對於古蹟及文化資產的保存，目前的我們做得如

何？還能否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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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宜蘭縣自前縣長游錫堃揭示「文化立縣」的價值以來，宜蘭縣政府在保存文

化資產，一直居於台灣的領先地位。21然而這個理念是否能繼續傳承給下一個世

代，教育工作者要擔負很大的責任。也因此筆者希望藉由考察現有的文化資產，

進而規畫出相關的教學活動，希望下一代能認同，並持續守護這個理念的價值。

因此在考察規劃的過程中，筆者考量的不只是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是否值得參訪

而已，更希望這個過程，能夠引發學生思考「開發」與「保護」的平衡點所在。 
 
 經由此次文化資產的考察，可知在「蘭城新月」歷史空間廊帶上的古蹟及歷

史建築的保存現況良好，可見宜蘭縣政府在進行相關都市計畫的評估規劃及執行

時，確實是頗為詳盡。此外，其後的維護或與其他新都市計畫的結合，都能兼顧

到現有都市發展及文化資產維護。例如 2011 年宜蘭縣政府進行的「維管束計

畫」，22部分的重要工程即為打開今舊城南路下的舊護城河，希望能重現河畔風

光。而考量到水質及交通問題，部分路段（如光復國小前）已重新呈現當時樣貌，

而部分路段（如中山國小旁）因水質不佳而改採意象方式呈現。雖然工程後引來

正反不同聲音，但重現舊護城河的此一老宜蘭人的舊城記憶，的確為城市帶來不

同樣貌。 
 
 2012 年宜蘭縣政府舉辦宜蘭建城 200 年活動，擬將整個宜蘭縣視為一座大

博物館，行銷宜蘭的地景和文化，並以建構宜蘭舊城區域文化歷史空間內涵為核

心；只是在現代化的過程，宜蘭舊城逐漸水泥化，前文所述的陽大附醫樟樹群即

是一例。就此例而言，陽大附醫樟樹群的保留，不應單只從表面的「開發」與「保

護老樹」來看。因為此一老樹群的所在地，即為宜蘭城建城時的噶瑪蘭廳署的所

在地。在這個例子中，開不開路與移不移樹，牽涉到的除了主政者是否有長遠的

眼光能夠規畫出一個良好的、富有文化意涵的都市藍圖之外，更重要的是市民對

於文化資產保護的態度與價值的認同。而此次選擇舊城古蹟巡禮時選擇此地，筆

者亦是希望能開啟學生對於此價值的思考，且希望能更進一步的達到教育的目

的。 

                                                      
21 1993 年宜蘭縣史館成立，是全台第一座縣級為編纂地方史志、長期蒐藏地方史料、紀錄地方

歷史，推廣地方歷史意識而成立的史政機關。 
22 關於維管束計畫的詳細內容，詳見內政部營建署網頁：http://goo.gl/gw1Q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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